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陳詩絜  

            陳凰加  

            陳文應  

            李雅妮  

            賴怡臻  

            蔡佳真  

            卓承憲  

            吳婉茹  

            陳明揚  

            沈怡君  

            林美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家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民國一

百一十五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原告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

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

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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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

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原告陳詩絜等11人受僱於被告經營之「點22港式餐廳」連鎖

店，到職日、約定薪資詳如附表1到職日欄及約定薪資欄。

惟被告於民國（下同）114年8月起陸續有積欠薪資之情形，

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

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

0月30日通知原告林美芳因為公司已倒閉、毋需到店上班而

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

向原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陳詩絜等11人分

別於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4年11

月14日調解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資遣費、特休未休工

資、代墊款、預告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等，被告上述

項目及金額均不爭執且予承認，然稱其無力支付而調解不成

立，故原告等11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點餓餓股

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1「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如附表

2「應提繳金額」欄之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等人主張之上述事實，業據提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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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薪資表、離職證明

書、員工資遣費計算書、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322

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

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

項、第3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從而，應認定原告陳詩絜等1

1人之主張為真實。

　㈡就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此於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

明文。原告陳詩絜、陳凰加、李雅妮、蔡佳真、卓承憲、吳

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主張被告114年9月及10月公

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原告賴怡蓁主張被告114年8

月、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業經其等

提出上述之每月薪資單、華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

或數位存款交易查詢表等影本為證、原告林美方提出對話紀

錄為證，經核被告有多筆薪資款項未給付原告，且自其等薪

資各自扣除114年8、9、10月之勞保費自付額，然未向勞保

局繳納，此有上述薪資轉帳紀錄、薪資單及對話紀錄在卷可

稽。而原告陳文應主張其自提勞動退休金扣除額，但公司未

依約定提繳之部分，原告陳文應起訴時雖主張為新臺幣（下

同）14,436元，惟查原告陳文應所提供之證據資料（見本院

卷第121、122頁）及本院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

訴訟代理人當庭請求更正該部分金額為13,548元【計算式：

4,368元＋4,368＋4,812=13,548】（見本院卷第337頁筆

錄），是原告陳文應所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3月至6月薪資

差額及8月至10月薪資應更正為239,671元。此外，被告經合

法通知也未提出任何答辯，是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如附表一所

示之工資堪信為真正，依照上述法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

告給付此部分工資。

　㈢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陳凰加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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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別休假未休，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 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 元【計算式：40,000÷30÷

8×24=4,000，小數點後四捨五入（下同）】，應予准許。

　2.原告陳文應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160小時

特休未休（其中包括於114年7月尚有24小時及56小時即滿6

個月、滿1年之特休共80小時未休、於114年9月尚有滿2年之

特休80小時），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特休未休之薪資51,334元【計算式：77,000÷30÷8×160=5

1,334】，應予准許。

　3.原告李雅妮任職滿6個月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日特

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

未休之薪資4000元【計算式：40,000÷30×3=4,000】，應予

准許。

　4.原告蔡佳真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2.5小

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5,417元【計算式：40,000÷30÷8×32.5=5,417】，應予准

許。

　5.原告卓承憲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4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

000元【計算式：60,000÷30÷8×44=11,000】，應予准許。

　6.原告吳婉茹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80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

000元【計算式：60,000÷30÷8×80=20,000】，應予准許。

　7.原告陳明揚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0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

67元【計算式：46,000÷30÷8×40=7,667】，應予准許。

　8.原告沈怡君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72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

000元【計算式：50,000÷30÷8×72=15,000】，應予准許。

　㈣就返還代墊款部分：

　1.原告卓承憲於114年5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因受被告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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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派至越南、外派津貼為每月25,000元，然被告未給付11

4年6、7月之外派津貼50,000元【計算式：25,000×2=50,00

0】；尚有代墊此期間臺灣、越南來回機票費用18,452元、2

3,640元，另代墊被告應給付予訴外人梁詩盈之款項3,000

元。業據原告提出需求申請單、機票明細、與主管之對話紀

錄、交易明細截圖。故其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外派津貼

及代墊款項共95,092元【計算式：50,000＋18,452＋23,640

＋3,000=95,092】，應有理由。

　2.原告陳明揚於114年7月29日至同年10月27日間支出代墊款項

共32,891元，因正本均已交予被告，僅以提出原申請單電子

檔為鉅，是原告陳明揚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代墊款共3

2,891元，應有理由。

　㈤就資遣費部分：

　1.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陳詩絜、陳文應、

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

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及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分別

向原告林美芳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

遣費。

　2.從而，原告陳詩絜、陳凰加、陳文應、卓承憲、陳明揚、沈

怡君、林美芳，得請求被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前段規定，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資遣費，應予准許。

　3.次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5、6款規定，「依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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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

入：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六、依性別平等

工作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至減少工

資者。」。

　4.經查，原告李雅妮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13,328元，惟其於11

4年6月20日、7月3日分別就診及回診進行「超音波」檢查、

「惡性腫瘤篩檢」，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

則6、7月份扣除6月20日及7月3日病假各4.5小時期間所給付

之「半薪」後為「6月：39,250元」【計算式：40,000-000-

000=39,250】、「7月：39,274元」【計算式：40,000-000-

000=39,274】，再加計114年4月29日至30日間「9小時」期

間之薪資為1,387元【計算式：37,000÷30÷8×9=1,387】，則

原告李雅妮自114年4月29日至114年10月31日之總工資為23

9,911元【計算式：1,387+40,000+39,250+39,274+40,000+4

0,000+40,000=239,911】，平均工資為39,985元【計算式：

239,911÷6=39,985】，原告李雅妮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272

元【計算式：39,985÷2=19,993、19,993÷12=1,666、1,666×

7=11,662、1,666÷30×29=1,610、11,662+1,610=13,272】，

是原告李雅妮請求之資遣費於13,272之範圍內應予准許，逾

越此部分則為無理由。

　5.原告賴怡臻於114年8月13日上午9時至12時30分請生理假，

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原告賴怡臻之年資自

114年7月9日至114年10月31日合計為115日，扣除114年8月1

3日請生理假當日後為114日，總工資為143,770元【計算

式：27,760+37,000-0000(即請生理假當天之全薪)+39,810+

39,688=143,770】，月平均工資為37,834元【計算式：143,

770÷114×30=37,834】，是原告賴怡臻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0

42元【計算式：37,834÷2=18,917、18,917÷12÷30×115日(年

資)=6,043】。經原告賴怡臻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

故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6,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6.原告蔡佳真於114年7月29日因身體不適請假1日，依前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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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其於114年5月薪資為42,048

元、6月為42,117元、7月扣除7月29日生理假期間所給付之

「半薪」後則為「44,854元」【計算式：46,000-000-000=4

4,854】，8月至10月之薪資分別為43,019元、44,234元、4

4,904元，再加計114年4月30日之薪資為1,333元【計算式：

40,000÷30=1,333】，總工資為262,466元【計算式：1,333+

42,048+42,117+44,854+43,019+44,234+44,904=262,50

9】，平均工資為43,752元【計算式：262,509÷6=43,75

2】，是原告蔡佳真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6,460元【計算式：4

3,752÷2=21,876、21,876÷12×8=14,584、21,876+14,584=3

6,460】。經原告蔡佳真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

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6,4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7.原告吳婉茹於114年5月9日晚上至醫院急診、直至114年5月1

3日入住普通病房，並於114年5月20日出院，期間共請病假7

日。其於114年5月薪資扣除病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應

為「46,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60,000-1

4,000=46,000】、6月至10月薪資分別60,000元、60,324

元、60,000元、62,549元、60,000元，再加計114年4月24日

至30日共7日期間之薪資為14,000元【計算式：60,000÷30×7

=14,000】，總工資為362,873【計算式：14,000+46,000+6

0,000+60,324+60,000+62,549+60,000=362,873】，平均工

資為60,479元【計算式：362,873÷6=60,479】，是原告吳婉

茹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8,304元【計算式：60,479÷2=30,24

0、30,240÷12=2,520、2,520×3=7,560、2,520÷30×6=504、3

0,240+7,560+504=38,304】。故其於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

8,30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㈥就預告工資之部分

　1.原告陳凰加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7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陳凰加主張離職前月薪為

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2.原告蔡佳真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蔡佳真主張離職前月薪為

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
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㈦就勞工退休金部分：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

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

求損害賠償。

　2.被告就114年4月至10月之勞工退休未依法足額提繳，原告陳

詩絜等11人業已提供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為證，是原告等11

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

額」欄之金額至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應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陳詩絜等11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31

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

資、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項、預告工資、資遣費等及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2月6日（見本院卷第329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提繳如附表二

所示勞工退休金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主文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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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開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宣

告已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附表一：

(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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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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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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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 ER |BHETHE| BRGTE | [ERESHE | DRSEHE SRS RS,
1 11404 40000 40100 2406 245 2161
11405 | 40567 42000 2520 0 2520
11406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1407 | 40108 42000 2520 0 2520 17053
11408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1409 | 42000 42000 2520 0 2520
11410 | 42000 42000 2520 0 2520
2 BT | 11404 46014 48200 2892 246 2646
11405 | 4409 45800 2748 0 2748
11406 | 42117 43900 2634 0 2634
11407 | 44528 45800 2748 0 2748 18906
11408 | 42749 43900 2634 0 2634
11409 | 45238 45800 2748 0 2748
11410 | 44365 45800 2748 0 2748
3 BECRE | 11404 72000 72800 4368 446 3922
11405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11406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11407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32794
11408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11409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11410 | 77000 80200 4812 0 4812
4 ZEPRE | 11404 37000 38200 2292 233 2059
11405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1406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1407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6609
11408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11409 | 40865 42000 2520 0 2520
11410 | 40000 40100 2406 0 2406
5 HBlGIE | 11407 27760 36300 1670 0 1670
11408 | 37641 38200 2202 0 2202 8774
11409 | 39810 40100 2406 0 2406
11410 | 39688 40100 2406 0 2406
*7THIIEA2H - #EL A% E HHE R HBM TR - FL600%HA0 IR L EIRIN 20 -
6 SHER | 11404 42117 43900 2634 246 2388
11405 | 42048 43900 2634 0 2634
11406 | 42117 43900 2634 0 2634
11407 | 46144 48200 2892 0 2892 18678
11408 | 43019 43900 2634 0 2634
11409 | 44234 45800 2748 0 2748
11410 | 44904 45800 2748 0 2748
7 SEE | 11404 55000 55400 3324 338 2986
11405 55000 55400 3324 0 3324
11406 55000 55400 3324 0 3324
11407 55000 55400 3324 0 3324 23578
11408 55000 55400 3324 0 3324
11409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11410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8 IR | 11404 60000 60800 3648 372 3276
11405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11406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11407 | 60324 60800 3648 0 3648 25344
11408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11409 | 62549 63800 3828 0 3828
11410 | 60000 60800 3648 0 3648
9 PREAES | 11404 41500 42000 2520 257 2263
11405 41500 42000 2520 0 2520
11406 | 41500 42000 2520 0 2520
11407 | 46000 48200 2892 0 2892 18871
11408 | 46000 48200 2892 0 2892
11409 | 46000 48200 2892 0 2892
11410 | 46000 48200 2892 0 2892
10 SRIEE | 11404 45000 45800 2748 281 2467
11405 | 45487 45800 2748 0 2748
11406 | 45000 45800 2748 0 2748
11407 | 45486 45800 2748 0 2748 19963
11408 | 50000 50600 3036 0 3036
11409 | 51080 53000 3180 0 3180
11410 | 50000 50600 3036 0 3036
0
11 PREEFF | 11408 15600 36300 944 0 944
11409 | 37200 38200 2202 0 2202 5756
11410 | 40600 42000 2520 0 2520





i B | PMH | B [OFEFES|BRTE| BIRRETE| 8 | HET |HETE)
1 BEEFH |113/03/01[114/10/31| 42000 82027 0| 0 31943 0o 113970
2 PEEL | 113/03/07|114/10/31| 40000 94333 4000 0| 36237 26667 161237
3 BESCRE | 112/09/01|114/10/31| 77000 236,671 51334 - 83417 0 374422
4 ZEPRE | 114/03/03|114/10/31| 40000 79621 4000 0 13272 0 96893
5 FEiEEE | 114/07/09]114/10/31| 36000 74140 0| 0 6038 0 80178
6 FEE |113/03/01[114/10/31| 40000 93868 5417 0| 36453] 26667( 162405
7 SEE | 11271106 | 114/10/31 | 60000 118114] 11000] 95092 56351 of 280557
8 SR | 113/07/26]114/10/31| 60000 120663 20000 0 33304 0o 178967
9 BEEAES | 111/11/21[114/10/31| 46000 91649 667 32891 65574 0 197781
10 SEIEE |113/09/02]114/10/31| 50000 96595 15000} 0 27907 0 139502
11 FREE | 114/08/19|114/10/30] 36000 77800 0 0 3892 0 8169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陳詩絜  
            陳凰加  
            陳文應  
            李雅妮  
            賴怡臻  
            蔡佳真  
            卓承憲  
            吳婉茹  
            陳明揚  
            沈怡君  
            林美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家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原告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原告陳詩絜等11人受僱於被告經營之「點22港式餐廳」連鎖店，到職日、約定薪資詳如附表1到職日欄及約定薪資欄。惟被告於民國（下同）114年8月起陸續有積欠薪資之情形，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通知原告林美芳因為公司已倒閉、毋需到店上班而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向原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陳詩絜等11人分別於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4年11月14日調解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預告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等，被告上述項目及金額均不爭執且予承認，然稱其無力支付而調解不成立，故原告等11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1「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如附表2「應提繳金額」欄之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等人主張之上述事實，業據提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薪資表、離職證明書、員工資遣費計算書、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322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從而，應認定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主張為真實。
　㈡就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此於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陳詩絜、陳凰加、李雅妮、蔡佳真、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主張被告114年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原告賴怡蓁主張被告114年8月、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業經其等提出上述之每月薪資單、華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或數位存款交易查詢表等影本為證、原告林美方提出對話紀錄為證，經核被告有多筆薪資款項未給付原告，且自其等薪資各自扣除114年8、9、10月之勞保費自付額，然未向勞保局繳納，此有上述薪資轉帳紀錄、薪資單及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而原告陳文應主張其自提勞動退休金扣除額，但公司未依約定提繳之部分，原告陳文應起訴時雖主張為新臺幣（下同）14,436元，惟查原告陳文應所提供之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121、122頁）及本院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請求更正該部分金額為13,548元【計算式：4,368元＋4,368＋4,812=13,548】（見本院卷第337頁筆錄），是原告陳文應所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3月至6月薪資差額及8月至10月薪資應更正為239,671元。此外，被告經合法通知也未提出任何答辯，是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堪信為真正，依照上述法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工資。
　㈢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陳凰加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24小時之特別休假未休，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 元【計算式：40,000÷30÷8×24=4,000，小數點後四捨五入（下同）】，應予准許。
　2.原告陳文應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160小時特休未休（其中包括於114年7月尚有24小時及56小時即滿6個月、滿1年之特休共80小時未休、於114年9月尚有滿2年之特休80小時），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51,334元【計算式：77,000÷30÷8×160=51,334】，應予准許。
　3.原告李雅妮任職滿6個月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日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元【計算式：40,000÷30×3=4,000】，應予准許。
　4.原告蔡佳真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2.5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417元【計算式：40,000÷30÷8×32.5=5,417】，應予准許。
　5.原告卓承憲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4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元【計算式：60,000÷30÷8×44=11,000】，應予准許。
　6.原告吳婉茹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80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000元【計算式：60,000÷30÷8×80=20,000】，應予准許。
　7.原告陳明揚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0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67元【計算式：46,000÷30÷8×40=7,667】，應予准許。
　8.原告沈怡君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72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計算式：50,000÷30÷8×72=15,000】，應予准許。
　㈣就返還代墊款部分：
　1.原告卓承憲於114年5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因受被告指示而外派至越南、外派津貼為每月25,000元，然被告未給付114年6、7月之外派津貼50,000元【計算式：25,000×2=50,000】；尚有代墊此期間臺灣、越南來回機票費用18,452元、23,640元，另代墊被告應給付予訴外人梁詩盈之款項3,000元。業據原告提出需求申請單、機票明細、與主管之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故其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外派津貼及代墊款項共95,092元【計算式：50,000＋18,452＋23,640＋3,000=95,092】，應有理由。
　2.原告陳明揚於114年7月29日至同年10月27日間支出代墊款項共32,891元，因正本均已交予被告，僅以提出原申請單電子檔為鉅，是原告陳明揚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代墊款共32,891元，應有理由。
　㈤就資遣費部分：
　1.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及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分別向原告林美芳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
　2.從而，原告陳詩絜、陳凰加、陳文應、卓承憲、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得請求被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資遣費，應予准許。
　3.次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5、6款規定，「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六、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至減少工資者。」。
　4.經查，原告李雅妮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13,328元，惟其於114年6月20日、7月3日分別就診及回診進行「超音波」檢查、「惡性腫瘤篩檢」，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則6、7月份扣除6月20日及7月3日病假各4.5小時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為「6月：39,250元」【計算式：40,000-000-000=39,250】、「7月：39,274元」【計算式：40,000-000-000=39,274】，再加計114年4月29日至30日間「9小時」期間之薪資為1,387元【計算式：37,000÷30÷8×9=1,387】，則原告李雅妮自114年4月29日至114年10月31日之總工資為239,911元【計算式：1,387+40,000+39,250+39,274+40,000+40,000+40,000=239,911】，平均工資為39,985元【計算式：239,911÷6=39,985】，原告李雅妮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272元【計算式：39,985÷2=19,993、19,993÷12=1,666、1,666×7=11,662、1,666÷30×29=1,610、11,662+1,610=13,272】，是原告李雅妮請求之資遣費於13,272之範圍內應予准許，逾越此部分則為無理由。
　5.原告賴怡臻於114年8月13日上午9時至12時30分請生理假，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原告賴怡臻之年資自114年7月9日至114年10月31日合計為115日，扣除114年8月13日請生理假當日後為114日，總工資為143,770元【計算式：27,760+37,000-0000(即請生理假當天之全薪)+39,810+39,688=143,770】，月平均工資為37,834元【計算式：143,770÷114×30=37,834】，是原告賴怡臻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042元【計算式：37,834÷2=18,917、18,917÷12÷30×115日(年資)=6,043】。經原告賴怡臻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6,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6.原告蔡佳真於114年7月29日因身體不適請假1日，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其於114年5月薪資為42,048元、6月為42,117元、7月扣除7月29日生理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則為「44,854元」【計算式：46,000-000-000=44,854】，8月至10月之薪資分別為43,019元、44,234元、44,904元，再加計114年4月30日之薪資為1,333元【計算式：40,000÷30=1,333】，總工資為262,466元【計算式：1,333+42,048+42,117+44,854+43,019+44,234+44,904=262,509】，平均工資為43,752元【計算式：262,509÷6=43,752】，是原告蔡佳真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6,460元【計算式：43,752÷2=21,876、21,876÷12×8=14,584、21,876+14,584=36,460】。經原告蔡佳真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6,4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7.原告吳婉茹於114年5月9日晚上至醫院急診、直至114年5月13日入住普通病房，並於114年5月20日出院，期間共請病假7日。其於114年5月薪資扣除病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應為「46,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60,000-14,000=46,000】、6月至10月薪資分別60,000元、60,324元、60,000元、62,549元、60,000元，再加計114年4月24日至30日共7日期間之薪資為14,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總工資為362,873【計算式：14,000+46,000+60,000+60,324+60,000+62,549+60,000=362,873】，平均工資為60,479元【計算式：362,873÷6=60,479】，是原告吳婉茹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8,304元【計算式：60,479÷2=30,240、30,240÷12=2,520、2,520×3=7,560、2,520÷30×6=504、30,240+7,560+504=38,304】。故其於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8,30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㈥就預告工資之部分
　1.原告陳凰加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7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陳凰加主張離職前月薪為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2.原告蔡佳真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蔡佳真主張離職前月薪為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㈦就勞工退休金部分：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2.被告就114年4月至10月之勞工退休未依法足額提繳，原告陳詩絜等11人業已提供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為證，是原告等11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之金額至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應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陳詩絜等11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31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資、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項、預告工資、資遣費等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2月6日（見本院卷第3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提繳如附表二所示勞工退休金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主文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宣告已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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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陳詩絜  

            陳凰加  

            陳文應  

            李雅妮  

            賴怡臻  

            蔡佳真  

            卓承憲  

            吳婉茹  

            陳明揚  

            沈怡君  

            林美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家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民國一

百一十五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原告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

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

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

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原告陳詩絜等11人受僱於被告經營之「點22港式餐廳」連鎖

    店，到職日、約定薪資詳如附表1到職日欄及約定薪資欄。

    惟被告於民國（下同）114年8月起陸續有積欠薪資之情形，

    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

    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

    0月30日通知原告林美芳因為公司已倒閉、毋需到店上班而

    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

    向原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陳詩絜等11人分

    別於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4年11

    月14日調解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

    、代墊款、預告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等，被告上述項

    目及金額均不爭執且予承認，然稱其無力支付而調解不成立

    ，故原告等11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點餓餓股份

    有限公司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1「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如附表2「

    應提繳金額」欄之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等人主張之上述事實，業據提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薪資表、離職證明

    書、員工資遣費計算書、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322

    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

    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

    項、第3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從而，應認定原告陳詩絜等1

    1人之主張為真實。

　㈡就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此於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

    明文。原告陳詩絜、陳凰加、李雅妮、蔡佳真、卓承憲、吳

    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主張被告114年9月及10月公

    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原告賴怡蓁主張被告114年8

    月、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業經其等

    提出上述之每月薪資單、華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

    或數位存款交易查詢表等影本為證、原告林美方提出對話紀

    錄為證，經核被告有多筆薪資款項未給付原告，且自其等薪

    資各自扣除114年8、9、10月之勞保費自付額，然未向勞保

    局繳納，此有上述薪資轉帳紀錄、薪資單及對話紀錄在卷可

    稽。而原告陳文應主張其自提勞動退休金扣除額，但公司未

    依約定提繳之部分，原告陳文應起訴時雖主張為新臺幣（下

    同）14,436元，惟查原告陳文應所提供之證據資料（見本院

    卷第121、122頁）及本院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

    訴訟代理人當庭請求更正該部分金額為13,548元【計算式：

    4,368元＋4,368＋4,812=13,548】（見本院卷第337頁筆錄）

    ，是原告陳文應所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3月至6月薪資差額

    及8月至10月薪資應更正為239,671元。此外，被告經合法通

    知也未提出任何答辯，是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如附表一所示之

    工資堪信為真正，依照上述法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

    付此部分工資。

　㈢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陳凰加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24小時之特別休假未休，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 元【計算式：40,000÷30÷8×24=4,000，小數點後四捨五入（下同）】，應予准許。

　2.原告陳文應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160小時

    特休未休（其中包括於114年7月尚有24小時及56小時即滿6

    個月、滿1年之特休共80小時未休、於114年9月尚有滿2年之

    特休80小時），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特休未休之薪資51,334元【計算式：77,000÷30÷8×160=51

    ,334】，應予准許。

　3.原告李雅妮任職滿6個月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日特

    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

    未休之薪資4000元【計算式：40,000÷30×3=4,000】，應予

    准許。

　4.原告蔡佳真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2.5小

    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

    ,417元【計算式：40,000÷30÷8×32.5=5,417】，應予准許。

　5.原告卓承憲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4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

    000元【計算式：60,000÷30÷8×44=11,000】，應予准許。

　6.原告吳婉茹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80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

    000元【計算式：60,000÷30÷8×80=20,000】，應予准許。

　7.原告陳明揚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0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

    67元【計算式：46,000÷30÷8×40=7,667】，應予准許。

　8.原告沈怡君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72小時

    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

    000元【計算式：50,000÷30÷8×72=15,000】，應予准許。

　㈣就返還代墊款部分：

　1.原告卓承憲於114年5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因受被告指示

    而外派至越南、外派津貼為每月25,000元，然被告未給付11

    4年6、7月之外派津貼50,000元【計算式：25,000×2=50,000

    】；尚有代墊此期間臺灣、越南來回機票費用18,452元、23

    ,640元，另代墊被告應給付予訴外人梁詩盈之款項3,000元

    。業據原告提出需求申請單、機票明細、與主管之對話紀錄

    、交易明細截圖。故其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外派津貼及

    代墊款項共95,092元【計算式：50,000＋18,452＋23,640＋3,0

    00=95,092】，應有理由。

　2.原告陳明揚於114年7月29日至同年10月27日間支出代墊款項

    共32,891元，因正本均已交予被告，僅以提出原申請單電子

    檔為鉅，是原告陳明揚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代墊款共32

    ,891元，應有理由。

　㈤就資遣費部分：

　1.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陳詩絜、陳文應、

    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

    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及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分別

    向原告林美芳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

    遣費。

　2.從而，原告陳詩絜、陳凰加、陳文應、卓承憲、陳明揚、沈

    怡君、林美芳，得請求被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前段規定，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資遣費，應予准許。

　3.次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5、6款規定，「依本法第

    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

    ：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六、依性別平等工

    作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至減少工資

    者。」。

　4.經查，原告李雅妮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13,328元，惟其於11

    4年6月20日、7月3日分別就診及回診進行「超音波」檢查、

    「惡性腫瘤篩檢」，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

    則6、7月份扣除6月20日及7月3日病假各4.5小時期間所給付

    之「半薪」後為「6月：39,250元」【計算式：40,000-000-

    000=39,250】、「7月：39,274元」【計算式：40,000-000-

    000=39,274】，再加計114年4月29日至30日間「9小時」期

    間之薪資為1,387元【計算式：37,000÷30÷8×9=1,387】，則

    原告李雅妮自114年4月29日至114年10月31日之總工資為239

    ,911元【計算式：1,387+40,000+39,250+39,274+40,000+40

    ,000+40,000=239,911】，平均工資為39,985元【計算式：2

    39,911÷6=39,985】，原告李雅妮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272

    元【計算式：39,985÷2=19,993、19,993÷12=1,666、1,666×

    7=11,662、1,666÷30×29=1,610、11,662+1,610=13,272】，

    是原告李雅妮請求之資遣費於13,272之範圍內應予准許，逾

    越此部分則為無理由。

　5.原告賴怡臻於114年8月13日上午9時至12時30分請生理假，

    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原告賴怡臻之年資自

    114年7月9日至114年10月31日合計為115日，扣除114年8月1

    3日請生理假當日後為114日，總工資為143,770元【計算式

    ：27,760+37,000-0000(即請生理假當天之全薪)+39,810+39

    ,688=143,770】，月平均工資為37,834元【計算式：143,77

    0÷114×30=37,834】，是原告賴怡臻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042

    元【計算式：37,834÷2=18,917、18,917÷12÷30×115日(年資

    )=6,043】。經原告賴怡臻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

    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6,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6.原告蔡佳真於114年7月29日因身體不適請假1日，依前揭規

    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其於114年5月薪資為42,048元

    、6月為42,117元、7月扣除7月29日生理假期間所給付之「

    半薪」後則為「44,854元」【計算式：46,000-000-000=44,

    854】，8月至10月之薪資分別為43,019元、44,234元、44,9

    04元，再加計114年4月30日之薪資為1,333元【計算式：40,

    000÷30=1,333】，總工資為262,466元【計算式：1,333+42,

    048+42,117+44,854+43,019+44,234+44,904=262,509】，平

    均工資為43,752元【計算式：262,509÷6=43,752】，是原告

    蔡佳真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6,460元【計算式：43,752÷2=21,

    876、21,876÷12×8=14,584、21,876+14,584=36,460】。經

    原告蔡佳真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起訴時主張之

    資遣費36,4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7.原告吳婉茹於114年5月9日晚上至醫院急診、直至114年5月1

    3日入住普通病房，並於114年5月20日出院，期間共請病假7

    日。其於114年5月薪資扣除病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應

    為「46,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60,000-1

    4,000=46,000】、6月至10月薪資分別60,000元、60,324元

    、60,000元、62,549元、60,000元，再加計114年4月24日至

    30日共7日期間之薪資為14,000元【計算式：60,000÷30×7=1

    4,000】，總工資為362,873【計算式：14,000+46,000+60,0

    00+60,324+60,000+62,549+60,000=362,873】，平均工資為

    60,479元【計算式：362,873÷6=60,479】，是原告吳婉茹得

    請求之資遣費為38,304元【計算式：60,479÷2=30,240、30,

    240÷12=2,520、2,520×3=7,560、2,520÷30×6=504、30,240+

    7,560+504=38,304】。故其於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8,304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㈥就預告工資之部分

　1.原告陳凰加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7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陳凰加主張離職前月薪為

    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2.原告蔡佳真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

    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蔡佳真主張離職前月薪為

    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㈦就勞工退休金部分：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

    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

    求損害賠償。

　2.被告就114年4月至10月之勞工退休未依法足額提繳，原告陳

    詩絜等11人業已提供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為證，是原告等11

    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

    」欄之金額至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應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陳詩絜等11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31

    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資

    、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項、預告工資、資遣費等及均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2月6日（見本院卷第329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提繳如附表二所

    示勞工退休金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主文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據前開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宣

    告已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附表一：



(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附表二：



(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陳詩絜  

            陳凰加  

            陳文應  

            李雅妮  

            賴怡臻  

            蔡佳真  

            卓承憲  

            吳婉茹  

            陳明揚  

            沈怡君  

            林美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家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原告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一「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原告陳詩絜等11人受僱於被告經營之「點22港式餐廳」連鎖店，到職日、約定薪資詳如附表1到職日欄及約定薪資欄。惟被告於民國（下同）114年8月起陸續有積欠薪資之情形，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通知原告林美芳因為公司已倒閉、毋需到店上班而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向原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陳詩絜等11人分別於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4年11月14日調解時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預告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等，被告上述項目及金額均不爭執且予承認，然稱其無力支付而調解不成立，故原告等11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各原告如附表1「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點餓餓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如附表2「應提繳金額」欄之金額至各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等人主張之上述事實，業據提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薪資表、離職證明書、員工資遣費計算書、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7-322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從而，應認定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主張為真實。

　㈡就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此於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陳詩絜、陳凰加、李雅妮、蔡佳真、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主張被告114年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原告賴怡蓁主張被告114年8月、9月及10月公司資欠工資如附表一所示部分，業經其等提出上述之每月薪資單、華南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或數位存款交易查詢表等影本為證、原告林美方提出對話紀錄為證，經核被告有多筆薪資款項未給付原告，且自其等薪資各自扣除114年8、9、10月之勞保費自付額，然未向勞保局繳納，此有上述薪資轉帳紀錄、薪資單及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而原告陳文應主張其自提勞動退休金扣除額，但公司未依約定提繳之部分，原告陳文應起訴時雖主張為新臺幣（下同）14,436元，惟查原告陳文應所提供之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121、122頁）及本院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請求更正該部分金額為13,548元【計算式：4,368元＋4,368＋4,812=13,548】（見本院卷第337頁筆錄），是原告陳文應所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3月至6月薪資差額及8月至10月薪資應更正為239,671元。此外，被告經合法通知也未提出任何答辯，是原告主張被告積欠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堪信為真正，依照上述法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工資。

　㈢就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陳凰加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24小時之特別休假未休，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 元【計算式：40,000÷30÷8×24=4,000，小數點後四捨五入（下同）】，應予准許。

　2.原告陳文應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160小時特休未休（其中包括於114年7月尚有24小時及56小時即滿6個月、滿1年之特休共80小時未休、於114年9月尚有滿2年之特休80小時），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51,334元【計算式：77,000÷30÷8×160=51,334】，應予准許。

　3.原告李雅妮任職滿6個月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日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之薪資4000元【計算式：40,000÷30×3=4,000】，應予准許。

　4.原告蔡佳真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32.5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417元【計算式：40,000÷30÷8×32.5=5,417】，應予准許。

　5.原告卓承憲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4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000元【計算式：60,000÷30÷8×44=11,000】，應予准許。

　6.原告吳婉茹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80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000元【計算式：60,000÷30÷8×80=20,000】，應予准許。

　7.原告陳明揚任職滿2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40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667元【計算式：46,000÷30÷8×40=7,667】，應予准許。

　8.原告沈怡君任職滿1年後，至終止勞動關係時，尚有72小時特休未休，原告依勞基法第38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000元【計算式：50,000÷30÷8×72=15,000】，應予准許。

　㈣就返還代墊款部分：

　1.原告卓承憲於114年5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間因受被告指示而外派至越南、外派津貼為每月25,000元，然被告未給付114年6、7月之外派津貼50,000元【計算式：25,000×2=50,000】；尚有代墊此期間臺灣、越南來回機票費用18,452元、23,640元，另代墊被告應給付予訴外人梁詩盈之款項3,000元。業據原告提出需求申請單、機票明細、與主管之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故其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外派津貼及代墊款項共95,092元【計算式：50,000＋18,452＋23,640＋3,000=95,092】，應有理由。

　2.原告陳明揚於114年7月29日至同年10月27日間支出代墊款項共32,891元，因正本均已交予被告，僅以提出原申請單電子檔為鉅，是原告陳明揚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代墊款共32,891元，應有理由。

　㈤就資遣費部分：

　1.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陳詩絜、陳文應、李雅妮、賴怡臻、卓承憲、吳婉茹、陳明揚、沈怡君於114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4年10月30日及3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分別向原告林美芳及陳凰加、蔡佳真終止勞動契約，自得請求資遣費。

　2.從而，原告陳詩絜、陳凰加、陳文應、卓承憲、陳明揚、沈怡君、林美芳，得請求被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資遣費，應予准許。

　3.次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5、6款規定，「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六、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至減少工資者。」。

　4.經查，原告李雅妮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13,328元，惟其於114年6月20日、7月3日分別就診及回診進行「超音波」檢查、「惡性腫瘤篩檢」，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則6、7月份扣除6月20日及7月3日病假各4.5小時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為「6月：39,250元」【計算式：40,000-000-000=39,250】、「7月：39,274元」【計算式：40,000-000-000=39,274】，再加計114年4月29日至30日間「9小時」期間之薪資為1,387元【計算式：37,000÷30÷8×9=1,387】，則原告李雅妮自114年4月29日至114年10月31日之總工資為239,911元【計算式：1,387+40,000+39,250+39,274+40,000+40,000+40,000=239,911】，平均工資為39,985元【計算式：239,911÷6=39,985】，原告李雅妮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272元【計算式：39,985÷2=19,993、19,993÷12=1,666、1,666×7=11,662、1,666÷30×29=1,610、11,662+1,610=13,272】，是原告李雅妮請求之資遣費於13,272之範圍內應予准許，逾越此部分則為無理由。

　5.原告賴怡臻於114年8月13日上午9時至12時30分請生理假，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原告賴怡臻之年資自114年7月9日至114年10月31日合計為115日，扣除114年8月13日請生理假當日後為114日，總工資為143,770元【計算式：27,760+37,000-0000(即請生理假當天之全薪)+39,810+39,688=143,770】，月平均工資為37,834元【計算式：143,770÷114×30=37,834】，是原告賴怡臻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042元【計算式：37,834÷2=18,917、18,917÷12÷30×115日(年資)=6,043】。經原告賴怡臻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6,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6.原告蔡佳真於114年7月29日因身體不適請假1日，依前揭規定，應不計入平均工資期間。其於114年5月薪資為42,048元、6月為42,117元、7月扣除7月29日生理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則為「44,854元」【計算式：46,000-000-000=44,854】，8月至10月之薪資分別為43,019元、44,234元、44,904元，再加計114年4月30日之薪資為1,333元【計算式：40,000÷30=1,333】，總工資為262,466元【計算式：1,333+42,048+42,117+44,854+43,019+44,234+44,904=262,509】，平均工資為43,752元【計算式：262,509÷6=43,752】，是原告蔡佳真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6,460元【計算式：43,752÷2=21,876、21,876÷12×8=14,584、21,876+14,584=36,460】。經原告蔡佳真具狀聲明不再追加主張請求，故其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6,45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7.原告吳婉茹於114年5月9日晚上至醫院急診、直至114年5月13日入住普通病房，並於114年5月20日出院，期間共請病假7日。其於114年5月薪資扣除病假期間所給付之「半薪」後應為「46,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60,000-14,000=46,000】、6月至10月薪資分別60,000元、60,324元、60,000元、62,549元、60,000元，再加計114年4月24日至30日共7日期間之薪資為14,000元【計算式：60,000÷30×7=14,000】，總工資為362,873【計算式：14,000+46,000+60,000+60,324+60,000+62,549+60,000=362,873】，平均工資為60,479元【計算式：362,873÷6=60,479】，是原告吳婉茹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8,304元【計算式：60,479÷2=30,240、30,240÷12=2,520、2,520×3=7,560、2,520÷30×6=504、30,240+7,560+504=38,304】。故其於起訴時主張之資遣費38,30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㈥就預告工資之部分

　1.原告陳凰加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7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陳凰加主張離職前月薪為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2.原告蔡佳真於被告公司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年資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於20日前預告。原告蔡佳真主張離職前月薪為40,000元，請求26,667元【計算式：40,0003020=26,66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㈦就勞工退休金部分：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2.被告就114年4月至10月之勞工退休未依法足額提繳，原告陳詩絜等11人業已提供勞工退休金提繳明細為證，是原告等11人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二「應提繳總金額」欄之金額至勞工保險局所設立原告陳詩絜等11人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應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陳詩絜等11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第22條第2項、第38條第4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31條、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資、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項、預告工資、資遣費等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2月6日（見本院卷第3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提繳如附表二所示勞工退休金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主文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宣告已失去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附表一：



(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附表二：



(單位：元；幣別：新臺幣)



